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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大风险提示

1.定金损失风险

2017年12月28日，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74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订收购股权〈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将

《框架协议》约定的定金金额由1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70亿元人民币，同时，北京千禧世豪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千禧世豪” ）和北京中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胜世纪” ）将

其合计持有的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人寿” ）33.41%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

行使， 委托期限至中国保监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且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或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事项终止之日。 根据《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如因北京千禧世豪

或北京中胜世纪的原因导致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无法达成， 则北京千禧世豪以及北京中胜世纪将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约定的定金双倍返还给公司； 如因公司原因导致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无法

达成，则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定金将不予退还；如因不可归咎于各方的原因致使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事项无法达成，则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定金将退还给公司。 因此，在公司与北京千禧世豪、北京中胜

世纪达成有关本次交易的正式协议前，除公司、北京千禧世豪、北京中胜世纪一致同意解除或终止《框

架协议》及《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外，如公司单方面解除或终止《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的补充协

议》导致本次交易未能达成，则公司将面临损失定金的风险。截至目前，公司已依据协议及双方协商的

时间及交易进程支付了定金70亿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高度关注。

2.交易事项不确定性风险

（1）上述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尚未签署正式的转让合同或协议，具体交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2）上述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批，并履行交易对方内部决策/审批流

程以及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审批程序，审批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3） 本次交易需符合法律法规及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且须通过保险监管部门的行政审批。

鉴于本次重组方案重大，涉及事项较多，公司与交易对方虽已达成初步交易方案，但仍处于与相关监

管部门就方案所涉及重大事项进行汇报、沟通、咨询和细化的阶段，尚未形成最终方案，未进入实质性

审批程序。 最终方案能否获得行业监管部门的行政审核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3.公司业务转型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将发生重大调整。

4.监管部门审批风险

（1）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需经保险监管部门审批，审批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2）若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获批，公司还将依据保险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调整公司相关金融

类资产的股权结构。

（3）2020年7月17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 ）发布了《中国银保

监会依法对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机构实施接管的公告》，鉴于华夏人寿触发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接管条件，银保监会派驻接管组对华夏人寿实施接管，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 “中天金融

（000540）”自2017年8月21日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已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华夏人寿21%—25%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在进程中，尚未

形成最终方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9年1月2日开市起复牌。复牌后，公司将

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149）。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或公司指定的控股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千禧世豪和北京中胜世纪合计持有的华夏

人寿21%—25%的股权。 本次标的股权交易定价不超过310亿元人民币，最终交易价格以交易各方共

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审计、评估/估值机构进行审计、评估/估值后出具的标的股权在评估/估

值基准日资产评估/估值报告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截至目前，公司已依据协议及双方协商的时间及交

易进程支付了定金70亿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详见2018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149）。

二、停牌期间进展情况

序号 披露日期 公告编号 公告名称 披露内容

1 2017-11-2 2017-136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

牌相关事项的公告

董事会审议通过签订资产出售框架

协议并申请继续停牌

2 2017-11-18 2017-142 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签订资产出

售框架协议并继续停牌

3 2017-11-21

2017-145 第七届董事会第73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签订收购股权框架协议

2017-146 关于公司签订收购股权框架协议的公告

4 2017-11-25 2017-148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5 2017-12-2 2017-150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6 2017-12-9 2017-15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7 2017-12-16 2017-153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8 2017-12-23 2017-155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9 2017-12-29

2017-156 第七届董事会第74次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审议通过购买框架协议的补

充协议的议案

2017-157

关于签订收购股权《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

的公告

2017-158

关于签订资产出售 《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董事会审议通过签订资产出售框架

协议的补充协议

10 2017-12-30 2017-160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1 2018-1-6 2018-0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2 2018-1-13 2018-03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3 2018-1-16 2018-04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签订资产出

售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

14 2018-1-20 2018-05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5 2018-1-27 2018-06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6 2018-2-3 2018-07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7 2018-2-6 2018-08 关于召开投资者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召开投资者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18 2018-2-9 2018-09 关于投资者网上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公开投资者网上说明会召开情况

19 2018-2-10 2018-10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 2018-2-14 2018-1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1 2018-2-24 2018-1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2 2018-3-3 2018-13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3 2018-3-10

2018-14 第七届董事会第75次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等事项

2018-2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4 2018-3-17 2018-23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5 2018-3-21 2018-24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26 2018-3-24 2018-26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7 2018-3-29

2018-30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回复的公

告

重大资产出售事项问询函的回复

2018-31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等事项

28 2018-3-31

2018-32 2018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事项

2018-33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9 2018-4-11 2018-4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30 2018-4-18 2018-43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31 2018-4-20 2018-44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32 2018-4-25 2018-46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33 2018-5-4 2018-48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34 2018-5-8 2018-50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

户完成的公告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完成过户

35 2018-5-11 2018-5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36 2018-5-22 2018-55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37 2018-5-25 2018-65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38 2018-6-1 2018-66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39 2018-6-8 2018-7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40 2018-6-15 2018-74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41 2018-6-21 2018-77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42 2018-6-30 2018-8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43 2018-7-7 2018-8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44 2018-7-14 2018-84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45 2018-7-20 2018-86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46 2018-7-21 2018-87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47 2018-7-28 2018-88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48 2018-8-4 2018-89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49 2018-8-11 2018-9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50 2018-8-18 2018-9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51 2018-8-21 2018-93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52 2018-8-25 2018-94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53 2018-9-1 2018-99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54 2018-9-8 2018-10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55 2018-9-15 2018-105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56 2018-9-22 2018-106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57 2018-9-22 2018-107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58 2018-9-29

2018-109 关于公司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董事会审议通过转让子公司股权

2018-110 关于公司拟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的公告

董事会审议通过转让公司及子公司

资产

59 2018-10-9 2018-11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60 2018-10-16 2018-114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61 2018-10-19 2018-116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62 2018-10-23 2018-117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63 2018-10-30 2018-118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64 2018-11-6 2018-119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65 2018-11-13 2018-120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66 2018-11-20 2018-121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67 2018-11-21 2018-12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68 2018-11-27 2018-126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69 2018-12-4 2018-127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70 2018-12-11 2018-129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71 2018-12-13 2018-133

关于解除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和贵阳中天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资产转让协

议的公告

董事会审议通过解除公司出售股权

及资产转让协议事项

72 2018-12-18 2018-135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73 2018-12-21 2018-140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不晚于2019年1月2日复牌

74 2018-12-25 2018-143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注：以上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公告。

三、复牌后重大资产重组主要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定，公司已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

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估值机构就此次股权购买事项开展调查、法律、审计、评估/估值等各项工

作。 公司正在推进各相关中介机构对此次股权购买事项开展财务顾问、审计、法律及评估等各项工作，

并与交易对方达成初步交易方案。

截至目前，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事项所涉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的协商和

论证，并且贵州省贵阳市两级国有资本拟参与本次重大资产交易事项，具体方案需进一步论证后，报

贵州省贵阳市两级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审批。 公司与交易对方虽已达成初步交易方案，但仍处于与相关

行业监管部门就方案所涉及重大事项进行汇报、沟通、咨询和细化的阶段，尚未形成最终方案。

2020年7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了《中国银保监会依法对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机构

实施接管的公告》，鉴于华夏人寿触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接管条件，

银保监会派驻接管组对华夏人寿实施接管。2020年7月18日，公司对华夏人寿被接管事项进行了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1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被实施接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42）。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 在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每隔十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2019年1

月16日、2019年1月30日、2019年2月20日、2019年3月6日、2019年3月20日、2019年4月3日、2019年4

月18日、2019年5月7日、2019年5月21日、2019年6月4日、2019年6月19日、2019年7月3日、2019年7月

17日、2019年7月31日、2019年8月14日、2019年8月28日、2019年9月11日、2019年9月26日、2019年10

月18日、2019年10月31日、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1月28日、2019年12月12日、2019年12月26日、

2020年1月10日、2020年1月23日、2020年2月13日、2020年2月27日、2020年3月12日、2020年3月26

日、2020年4月10日、2020年4月24日、2020年5月13日、2020年5月27日、2020年6月10日、2020年6月

24日、2020年7月10日、2020年7月24日、2020年8月7日、2020年8月21日、2020年9月4日、2020年9月

18日、2020年10月10日、2020年10月24日、2020年11月7日、2020年11月21日、2020年12月5日、2020

年12月19日、2021年1月5日、2021年1月19日、2021年2月2日、2021年2月23日、2021年3月9日、2021

年3月23日披露了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16日、2019年1月

30日、2019年2月20日、2019年3月6日、2019年3月20日、2019年4月3日、2019年4月18日、2019年5月7

日、2019年5月21日、2019年6月4日、2019年6月19日、2019年7月3日、2019年7月17日、2019年7月31

日、2019年8月14日、2019年8月28日、2019年9月11日、2019年9月26日、2019年10月18日、2019年10

月31日、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1月28日、2019年12月12日、2019年12月26日、2020年1月10日、

2020年1月23日、2020年2月13日、2020年2月27日、2020年3月12日、2020年3月26日、2020年4月10

日、2020年4月24日、2020年5月13日、2020年5月27日、2020年6月10日、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

10日、2020年7月24日、2020年8月7日、2020年8月21日、2020年9月4日、2020年9月18日、2020年10月

10日、2020年10月24日、2020年11月7日、2020年11月21日、2020年12月5日、2020年12月19日、2021

年1月5日、2021年1月19日、2021年2月2日、2021年2月23日、2021年3月9日、2021年3月23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15）、《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17）、《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22）、《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24）、《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25）、《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27）、《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35）、《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44）、《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48）、《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62）、《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67）、《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74）、《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84）、《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90）、《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92）、《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94）、《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101）、《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105）、《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107）、《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108）、《关于继续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110）、《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112）、《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117）、《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122）、《关于继续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3）、《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4）、《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6）、《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9）、《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11）、《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13）、《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6）、《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17）、《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27）、《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31）、《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33）、《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34）、《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36）、《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45）、《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50）、《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52）、《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56）、《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59）、《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61）、《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62）、《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67）、《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69）、《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70）、《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77）、《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1）、《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3）、《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9）、《关于继续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11）、《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1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中。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定金损失风险

根据《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如因北京千禧世豪和北京中胜世纪的原

因导致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无法达成， 则北京千禧世豪和北京中胜世纪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约定的定金双倍返还给公司；如因公司原因导致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无法达成，则本次重大资产购

买事项定金将不予退还；如因不可归咎于各方的原因致使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无法达成，则本次重

大资产购买事项定金将退还给公司。 因此，在公司与北京千禧世豪和北京中胜世纪达成有关本次交易

的正式协议前，除公司、北京千禧世豪和北京中胜世纪一致同意解除或终止《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

的补充协议》外，如公司单方面解除或终止《框架协议》及《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导致本次交易未能

达成，则公司将面临损失定金的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已依据协议及双方协商的时间及交易进程支付

了定金70亿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高度关注。

（二）交易事项不确定性风险

1.上述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尚未签署正式的转让合同或协议，具体交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2.上述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批，并履行交易对方内部决策/审批流程

以及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审批程序，审批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3.本次交易需符合法律法规及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且须通过保险监管部门的行政审批。鉴于

本次重组方案重大，涉及事项较多，公司与交易对方虽已达成初步交易方案，但仍处于与相关监管部

门就方案所涉及重大事项进行汇报、沟通、咨询和细化的阶段，尚未形成最终方案，未进入实质性审批

程序。 最终方案能否获得行业监管部门的行政审核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三）公司业务转型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将发生重大调整。

（四）监管部门审批风险

1.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需经保险监管部门审批，审批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2.若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获批，公司还将依据保险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调整公司相关金融类

资产的股权结构。

3.2020年7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了《中国银保监会依法对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机

构实施接管的公告》，鉴于华夏人寿触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接管条

件，银保监会派驻接管组对华夏人寿实施接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五、其他

（一）公司承诺至少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继续筹划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如果公司最终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资产购买方案，导致终止本次重组的，公司承诺

自披露终止重组决定的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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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1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为3,238.71万元至3,670.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159.14万元至2,590.97万元，同比增

长200%至240%。

2、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2,689.54万元至2,969.70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2,129.22万元至2,409.38万元，同比增长380%至43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21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增加200%至240%。

（三）本次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79.5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60.32万元。

（二）上年同期每股收益为0.03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民爆业务市场需求稳定，公司民爆主要产品产销规模同比扩大，推动公司经营业绩同比

提升。 上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相关业务开展受到一定影响，致上年同期业绩指标基数

较低。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一季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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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04,382,479.89 1,439,038,550.97 18.44%

营业利润 258,897,870.33 172,742,623.31 49.87%

利润总额 248,093,846.86 171,865,701.83 4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336,213.08 143,593,190.49 3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212,365.55 119,300,039.68 43.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6 3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3 7.60 增加1.7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721,109,243.85 3,256,577,675.39 1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88,872,181.15 1,974,411,532.74 10.86%

股本 551,581,577 391,233,980 4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97 5.05 -21.39%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坚持“两手抓、两促进” ，有序推动

复工复产，千方百计稳生产、增订单、拓市场，民爆业务全年业绩实现稳健增长；同时，并购重组北京太

格时代自动化系统设备有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公司收入规模和盈利水平得到提升。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2020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正式报告

中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1-037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瑞医药” ）子公司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盛迪”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麦考酚钠肠溶片的《药品注

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物名称：麦考酚钠肠溶片

剂型：片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规格：0.18g（以麦考酚酸计）、0.36g（以麦考酚酸计）

受理号：CYHS1800208国、CYHS1800209国

证书编号：2021S00302、2021S00303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13232、国药准字H20213233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2、药物的其他情况

麦考酚钠是次黄嘌呤单磷酸脱氢酶(IMPDH)抑制剂，适用于与环孢素和皮质类固醇合用，用于对

接受同种异体肾移植成年患者急性排斥反应的预防。

麦考酚钠肠溶片由Novartis公司开发，商品名为Myfortic，最早于2002年10月在瑞士批准上市，

目前已在美国、中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销售。 目前国内除Novartis公司外，仅成都盛迪的产

品获批上市。

经查询，2019年麦考酚酸片全球销售额约为49,968万美元。 截至目前，麦考酚钠肠溶片项目累计

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796万元。

二、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由于医药产品具

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不仅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

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证书后生产和销售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6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1-038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恒瑞医药 ” ） 及 eVENUS�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INC.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

局” ）核准签发关于SHR8008胶囊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公司及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

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关于HRS2543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

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SHR8008胶囊

（1）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SHR8008胶囊

剂型：胶囊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JXHL2100013

审批结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2021年1月8日受理的

SHR8008胶囊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方案名称：评价SHR8008胶囊治疗急性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VVC）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双模拟、氟康唑平行对照、多中心III期

临床研究（方案编号：SHR8008-302）。

（2）药物的其他情况

SHR8008是一种新型口服唑类抗真菌药物，可高度特异性抑制真菌CYP51酶，目前在美国已经完

成针对急性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VVC） 的临床Ⅱ期研究和1项针对复发性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RVVC) 的临床III期研究。 经查询， 目前国内外有氟康唑、 伊曲康唑、 伏立康唑和艾沙康唑等多种

SHR8008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氟康唑由辉瑞公司开发， 最早于1990年在美国获批上市。 伊曲康唑由

JANSSEN公司开发，最早于1992年在美国获批上市。 伏立康唑由辉瑞研发，于2002年在美国获批上

市。 艾沙康唑由ASTELLAS公司开发，于2015年在美国获批上市。 目前以上四种药物均已在国内获批

上市。 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19年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和艾沙康唑全球销售额约

为4.43亿美元。 截至目前，SHR8008相关研发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5,707万元万元。

2、HRS2543片

（1）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HRS2543片

剂型：片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100034、CXHL2100035、CXHL2100036

审批结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2021年1月15日受理的

HRS2543片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用于晚期恶性肿瘤治疗的临床试验。

（2）药物的其他情况

HRS2543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发生周期阻滞而抑制细胞增殖，发挥抗肿瘤作用。 HRS2543的临床

适应症为晚期恶性肿瘤，目前尚无同类药物上市，亦无相关销售数据。截至目前，HRS2543相关研发项

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4,798万元。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

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二、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

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

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6日

证券代码：600966� � � � � � � � �证券简称：博汇纸业 编号：临2021-025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

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3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的临2021-014号公告）。

2021年4月6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现

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5,801,6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3%，最高成交价为19.22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5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10,001,307.20元（不含佣金等交易

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回购股份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590� � � � � � � � �证券简称：启迪药业 公告编号：2021-015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关于举办

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1年 3�月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20年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 2021�年4月9�日（星期

五）下午 15：00�至 17：00�在“启迪药业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举行 2020�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本次网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启迪药业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参与

互动交流。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开放。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启迪药业投资者关系” ；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陆小程序，进入网上说明会界面，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裁冯雪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曹定兴先生、副总裁兼财

务总监唐婷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启迪药业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证券代码：000028� 、200028� � � � � � � � �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16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下午3:00-4:00

●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

●参与电话号码：400-900-3585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在4月9日18:00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本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

题，并于18:00前拨打0755-25875222确认参会意向，本公司将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予以回答。

本公司已于2021年4月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本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0

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本公司定于2021年4月12日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召开，本公司将针对2020年度业绩、经营情况以及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建议，在信息披露规定允许的范围内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下午3:00-4:00

2、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

3、参与电话号码：400-900-3585

三、公司参会人员

国药一致董事长：刘勇先生

国药一致董事、总经理：林兆雄先生

国药一致董事、副总经理：林敏先生

国药一致副总经理、国大药房董事长：赵小川先生

国药一致财务总监：谷国林先生

国药一致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常兵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9日（星期五）18:00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本公司提出所关

注的问题，并于18:00前拨打0755-25875222确认参会意向。 本公司将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予以回答。

（二）投资者请于2021年4月12日（星期一）下午3:00-4:00拨打400-900-3585在线直接参与

本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及咨询方式

会议联系：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5875222

传真：0755-25195435

邮箱：gyyz0028@sinopharm.com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600303� � � � �编号：临2021-018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3月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量

产品名称

月度对比 年度对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整车

客车 15 0 - 15 105 -85.71%

皮卡 819 123 565.85% 2133 1230 73.41%

SUV 0 0 - 0 0 -

特种车 110 10 1000.00% 163 38 328.95%

合计 944 133 609.77% 2311 1373 68.32%

其中：新能源客车 12 0 - 12 93 -87.10%

汽车零部

件

车桥（支） 67090 40210 66.85% 178298 121579 46.65%

销量

整车

客车 19 0 - 21 65 -67.69%

皮卡 729 429 69.93% 2010 1034 94.39%

SUV 0 0 - 0 0 -

特种车 112 12 833.33% 174 48 262.50%

合计 860 441 95.01% 2205 1147 92.24%

其中：新能源客车 12 0 - 12 51 -76.47%

汽车零部

件

车桥（支） 45683 26698 71.11% 168290 152478 10.37%

其中：车桥（自配） 1933 699 176.54% 6091 3838 58.70%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6日

证券代码：600004 � � � �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2021-013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生产经营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白云机场2021年3月生产经营数据快报

项目

月度 累计

本月数 同比增长 累计数 同比增长

一、起降架次（架次） 39,777.00 118.48% 95,641.00 30.46%

其中：国内航线 36,722.00 143.39% 86,796.00 57.17%

地区航线 109.00 -33.94% 312.00 -55.30%

国际航线 2,946.00 -0.24% 8,533.00 -50.92%

二、旅客吞吐量（人次） 5,071,644.00 209.64% 10,634,141.00 26.79%

其中：国内航线 5,007,590.00 239.52% 10,454,919.00 64.89%

地区航线 - -100.00% - -100.00%

国际航线 64,054.00 -60.67% 179,222.00 -90.97%

三、货邮吞吐量（吨） 168,719.97 31.50% 463,922.39 31.09%

其中：国内航线 55,405.07 47.90% 147,932.68 29.68%

地区航线 5,291.97 22.78% 15,849.50 38.44%

国际航线 108,022.93 24.83% 300,140.21 31.43%

重要说明：

一、上述数据本月数为快报数据，与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二、因存在其他形式的飞行，部分项目分项数字之和与总计数存在差异。

三、上述运输生产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参考。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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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4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0%股权的议案》，天津天士力

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天士力” ）与本公司签署了《关于天津同仁

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 同意本公司以人民币

7.24亿元受让天津天士力持有的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同仁堂” ）4,400

万股股份，占天津同仁堂股份总数的40.00%（以下简称“本交易” ）。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

3月23日发布的 《关于受让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5）。

鉴于交割先决条件中涉及的股份协议转让手续所需申报材料尚未准备完毕，双方拟延长交割

先决条件的满足时间，经天津天士力（甲方）与本公司（乙方）友好协商，于2021年4月6日，签署了

《〈关于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乙方同意，《股份转让协议》第三条（一）中关于交割先决条件满足的时间条款（即

“如果上述交割先决条件未能在2021年4月9日之前或经双方协商一致认可的其他日期内全部得

到满足，本协议自动终止，且双方不构成违约，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修改为“如果上述交割先决条

件未能在2021年5月10日之前或经双方协商一致认可的其他日期内全部得到满足，本协议自动终

止，且双方不构成违约，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

二、其他条款仍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执行。

本公司未来将根据本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